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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回收四氯乙烯装置副产物

生产粗品六氯乙烷 3353 吨/年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乳源东

阳光电化厂委托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回收四氯乙

烯装置副产物生产粗品六氯乙烷 3353 吨/年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

2020 年 3 月 21 日，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在乳源瑶族自治县组织召开了《乳源东阳

光电化厂回收四氯乙烯装置副产物生产粗品六氯乙烷 3353 吨/年技术改造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建设单位组织该项目环保设施设计单位汇智工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施工单位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广东韶科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 3 名专

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协助开展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韶关

市生态环境局、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受

建设单位邀请列席了会议。验收工作组对项目现场及项目环保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

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提出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本技改项目位于乳源东阳光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地

（C 片区）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四氯乙烯装置区内，技改车间四氯乙烯装置区占地约

6254m
2
。建设规模为年产粗品六氯乙烷 3353 吨；主要建设内容仅限于各功能单元内

部改造，不改变厂区功能分区和总体布局，包括将原有六氯化物回收装置改为 3 台

重组分蒸发器，新增尾气洗涤塔 1 台、循环池 2个、活性炭吸附装置 1 套及 1200kW

导热油炉加热系统一套，公用工程依托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制冷剂项目的供水站、循

环水站、废水处理站、消防水池、消防泵站、事故应急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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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改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采用每天三班、每班 8 小时工作制，年工作时间

8000h。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12 月，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委托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回收四氯乙烯装置副产物生产粗品六氯乙烷 3353 吨/年技术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9 年 1 月 30 日，原乳源瑶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以乳环

审[2019]5 号文予以批复。

2019 年 2 月，项目开工建设，2019 年 5 月竣工投入运行调试；并于 2018 年 2

月换发了广东省排污许可证（4402322010000014），2020 年 01 月 07 日取得了国家

排污许可证（91440232752888612G001V）。

（三）投资情况

本技改项目总投资 20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13 万元，占总投资的 65.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年产粗品六氯乙烷 3353 吨技改项目配套的主体工程、辅助工

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1，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2，项

目主要变动情况影响分析见表 3。
表 1 技改部分主要新增建（构）筑物一览表

工程

类型
工程内容 原有工程内容 环评技改工程内容 实际验收技改内容

四氯乙烯

（PCE）装置

区

设 3套 1.1万 t/a四氯乙烯生产

装置，主要生产四氯乙烯，副

产 88%硫酸和 31%盐酸。

将原有六氯化物回

收装置改为 3台重

组分蒸发器，新增尾

气洗涤塔 1台，循环

池 2个，1套活性炭

吸附装置，新增一套

800kW导热油炉加

热系统

将原有六氯化物回

收装置改为 3台重

组分蒸发器，新增

尾气洗涤塔 1台，

循环池 2个，1套
活性炭吸附装置，

新增一套 1200kW
导热油炉加热系统

环保

工程

危废暂存场
位于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南

侧，位于暂存危险废物
不变

依托电化厂危废暂

存库，位于双氧水

项目北侧

酸回收处理

装置区

处理六氯化物回收装置产生的

高沸点氯化物

本技改项目完成后，

不产生高沸点氯化

物，酸回收处理装置

区不再处理高沸物

同技改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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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环评设计

技改数量

验收实

际数量

变动情况

说明

1 重组分蒸发器
DN1200×4370，

V=1.9m3 Monel400 3 台 3台 /

2 尾气洗涤塔 Ø1800 H～8600
筒体：FRP

填料：PP 1-1/2¨
鲍尔环

1 台 1台 无

3 尾气风机
额定风量：9000Nm3/h

额定全压：5kPa FPR 1 台 1台 无

4 洗涤液循环泵 Q=40/30m³/h、H=30m 氟塑合金 2 台 2台 无

5 循环池 3000*3000*2500 16m
3 钢筋混凝土衬

FRP
2 台 2台

钢筋混凝

土衬玻璃

钢

6 导热油加热系统 800kW 不锈钢 1 台 1台
实际为

1200kw

7 活性炭吸附装置 / / 2 台 2台 无

表 3 项目变动影响分析

序号 环评内容 实际变动内容 变动影响分析 结论

1 新增一套 800kW导热油炉

加热系统

实际新增一套1200kW

导热油炉加热系统。

实际生产中项目引进功率更高

的导热油炉加热系统以提高生

产效率，对周围环境不造成影

响。

不属重大

变动。

2
依托的危废暂存场位于乳

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南侧，

位于暂存危险废物

实际危废暂存库依托

电化厂危废暂存库，

位于双氧水项目北

侧。

项目实际使用位于双氧水项目

北侧的危废暂存库，该危废暂存

库能满足本项目的危废储存，对

周围环境不造成影响。

不属重大

变动

3

装桶废气经“尾气洗涤塔碱

洗+除雾+活性炭吸附”处理

工艺处理，处理后由 20米
烟囱排放

装桶废气经“尾气洗

涤塔碱洗+除雾+活性

炭吸附”处理工艺处

理，处理后由 30米烟

囱排放

增加排气筒高度，利于污染物的

扩散，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会

减轻。

不属重大

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如下：

（一）废水

本技改项目废水量不变，仅 Cl
-
产生略有增加。原有项目的生产废水依托乳源东

阳光氟有限公司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外排至南水河。

（二）废气

本技改项目废气主要为装桶过程中产生的装桶废气。装桶废气经 “尾气洗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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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洗+除雾+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 30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重组分蒸发器、泵、风机等。通过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

合理布置、隔声、消声、减震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外界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活性炭。废活性炭定期委托韶关东江环保再生资源发

展有限公司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企业在四氯乙烯车间均设置了监测、监控系统，采用对装置的生产过程进行实

时安全监控，包括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有毒气体报警系统、生产过程 DCS 控制系统、

SIS 安全仪表系统、视频监视系统、广播系统、无线对讲系统。另外企业还制定了

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并进行了备案。

2、在线监控装置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生产废水总排口安装在线监测装置一套，监测因子包括

流量、pH 值、COD、氨氮，监测数据并与韶关市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系统联网。

四、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正常运营，工况稳定。

（一）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废水总排口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一级标准要求。

（二）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装桶废气非甲烷总烃排放达到《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2015）表 4 排放浓度限值要求；VOCs 排放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家具制造

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中的Ⅱ时段排放标准要求。

厂界无组织废气下风向监控点非甲烷总烃排放达到《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GB31571-2015）表 7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VOCs 排放达到广东省

地方标准《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中的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三）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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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如下：

（一）水环境

监测结果表明，废水总排口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中第二时段一级标准要求，对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二）环境空气

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均达到相关标准限值要求，对

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三）声环境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限值要求，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

污染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总体落实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要求建设或落实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从监测

结果可知，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总体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相关要求，完善

验收监测报告，核实工程变动情况；

2、加强废水、废气等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

3、建设单位应认真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完善产生收集、

暂存、转移等台账，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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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验收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电话 身份证号码 验收组组成 签名

1 吴志坚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13826330762 330724197307135610 建设单位

2 毛亮德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13727512130 452702198102232674 建设单位

3 蔡胜春 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 15119173112 430903199112232439 废水治理单位

4 舒长青 汇智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866883161 120225198302104692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5 胡明阳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 13435149961 412826198505062533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6 李伟煜 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826360576 440921198308068319 环评单位

7 黄银坤 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司 15813879167 440582198204166994 验收监测单位

8 杜晓君 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司 15915316267 441621199206304420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9 李建渠 韶关学院 13580120818 410402196008301018 专家

10 招文锐 原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13602915269 440203195905181518 专家

11 占志军 韶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13826365044 440204197202204416 专家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2020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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